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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急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 件

浙财行〔2017〕25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修订因公临时
出国、因公短期出国培训有关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宁波不发），省级各部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厉

行节约有关精神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规范“因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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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费用”管理并取得明显成效。根据《预算法》规定，部

门预算在经人代会批准后二十日内已由同级财政部门批复下达。

为充分体现各部门的预算执行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

“最多跑一次”工作思路，现对我省因公临时出国、因公短期出

国培训经费管理规定进行修订。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管理规定修订内容

1.修订因公临时出国预算审核审批规定。《浙江省财政厅 浙

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

理规定的通知》（浙财行〔2014〕30号）第五条第三款修订为“各

部门单位应当建立因公临时出国计划与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制

度。省级各单位每次因公组派临时出国人员，应填写《浙江省省

本级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审核表》（详见附件 1），经主管部

门在财政批复的年度出国经费和控制指标内审核同意后，由组团

单位报送外事审批部门作为审批临时出国任务的依据。教学科研

因公临时出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修订因公短期出国培训预算审核审批规定。《浙江省财政

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因公短期出国

培训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浙财行〔2014〕31号）第五条第三

款修订为“各部门单位应当建立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计划与财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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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内部控制制度。省级各单位每次选派因公短期出国培训人

员，应当填报《浙江省省本级因公短期出国培训预算审核表》（详

见附件 2），经主管部门在财政批复的年度出国经费和控制指标

内审核同意后，由组团单位报送出国培训管理部门作为审批依

据。教学科研因公短期出国培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有关工作要求

各地各部门应当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部门实际，建立健全

本部门出国经费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审核责任，合理安排

出国（境）公务活动。无“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的，不得

安排出国。按要求将本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执行情

况定期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管理，科

学合理安排经费预算，完善出国经费审批流程，及时跟踪了解各

地各部门“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执行结果。各级外事部门

应加强出国计划的审核审批管理，严格把关，对违反规定、不适

合成行的任务予以调整或取消。各级出国培训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出国培训的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出国培训规模，科学设置培训项

目，择优选派培训对象，注重出国培训的质量和实效。

本通知自2017 年 5月 4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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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浙江省省本级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审核表

2.浙江省省本级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预算审核表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 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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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序号：

浙江省省本级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审核表

单位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出国

任务

基本

情况

团组名称 组团单位

出访国家

（地区）

本单位出访

人数

出访时间 出访天数

本单位年度出国经

费控制指标

本次出访前已用

指标

本次出访费用预计 人均费用

其中：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

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

公杂费
其他费用 备注

本单位

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

门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各单位因公临时组派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地区应填报本表。本表一式2

份，1份由组团单位报外事审批部门，1份单位留存作报销凭证。

2.如同一团组人员涉及两个以上单位的，需分单位填报。

3.其他费用说明：

填报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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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浙江省省本级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预算审核表

单位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组团单位 团长 本单位人数

培训国家或地区

（含经停）
培训时间（天数）

本单位年度出国

经费控制指标

本次出访前已用

指标

本次费用

预计

资金

来源

及金额

1.列入年度预算（人民币）： 元

合计 培训费 国际旅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公杂费
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
其他费用

2.外方资助（折合人民币）： 元；外方名称：

合计 培训费 国际旅费 住宿费 伙食费 公杂费
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
其他费用

需说明

事项

本单位审

核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 各单位因公选派人员短期出国培训及赴港、澳、台地区培训应填报本表。本表一式2份，1

份由组团单位报出国培训管理部门，1份单位留存作报销凭证。

2. 如同一团组人员涉及两个以上单位的，需分单位填报。

填报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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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 5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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